
行政检查类行政职权和责任事项清单
   单位：长治市科学技术局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编
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规定的行政职权事
项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行使
情况

前置
条件

职权
权限

实施对象
综合执法情况

委托其他机构行使情
况

部门间权责边界

主项 子项
事项名称

依据 执法权限
综合执法
机构

受委托机
构

委托权限
共同行使
主体

权责划
分

1 行政检查

1000-
J-
00100-
140400

对县(市
、区)级
企业研发
中心的检
查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
科技创新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政府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追回财政支
持的资金和奖励，停止享受创新扶持
政策，并记入科研诚信档案；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企业或县级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
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现场
进行考察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
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
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证书
或牌匾。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市级重点实
验室、市级技术创新中心认定的单位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
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长 治 市 重 点
实验室建设与运
行管理办法》、
《长治市中试基
地建设与运行管
理办法》、《长
治市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与运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
（ 长 科 发  〔
2022〕25号）第
五条、第九条附
件1第19条、附
件2第13条、附
件3第10条。

常用 无

县(市、区)
级企业研
发中心

2 行政检查

1000-
J-
00200-
140400

对山西省
民营科技
企业的检
查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
》
    第三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在申请资
格认定时弄虚作假的，由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已经资格认定的，
撤销其资格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其享
受优惠待遇之所得。

【规范性文件】
《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认定办法》
    第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变更经营范
围，合并、分立、迁移、转业、歇业
等要在一个月内经所在县级科学技术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备案手续。对
于撤消与歇业的收回其民营科技企业
证书，停止一切优惠待遇。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受理的相关材料（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责任：县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或开发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营科
技企业资格认定的初审，地（市）级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认定的审批。
3.决定责任：认定部门做出申请企业
是否通过认定的决定，报省科技厅备
案，并在科技厅网站等公众媒体公示
确认名单；不予认定的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过认定的，颁发“山
西省民营科技企业认定证书”。
5.事后监管责任：凡被认定的民营科
技企业五年有效并实行年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山西省民营科
技企业认定办法
》（晋科管发〔
2000 〕 20  号 ）
第三条、第八条
、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
《山西省促进民
营科技企业发展
条例》第八条。

常用 无

山西省民
营科技企
业



3 行政检查

1000-
J-
00300-
140400

对违规进
行技术贸
易活动行
为的检查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第八条（二）负责技术贸易机构和
技术经纪人的管理；（六）会同有关
部门对技术贸易活动中违反本条例的
行为进行检查处理；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受理的相
关材料（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县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贸易机构登
记。 
3.决定责任：报省、市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备案。
4.送达责任：通过备案的，接受县级
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监督。
5.事后监管责任：凡被登记备案的技
术贸易机构纳入技术交易统计范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山西省技术市
场管理条例》第
八条中（二）、
（六）

常用 无

事业单位
、企业、
社会组织
或公民

4 行政检查

1000-
J-
00400-
140400

对外国人
来华工作
的行政检
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四十三条 外国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非常就业：（一）非按照规
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
中国境内工作的；（二）超出工作许
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第六十二条 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遣送出境：（三）非法居留
、非法就业。
第八十条 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5千
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
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千元上2
万元以下罚款。介绍外国人非法就业
的，对个人处每非法介绍1人5千元，
总额不超过5万元的罚款；对单位处
每非法介绍1人5千元，总额不超过10
万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非法聘用外国人的，处每非法聘用1
人1万元，总额不超过10万元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规范性文件】
《关于规范在华任职外国文教专家和
外籍专业人员“转聘”和“兼职”等
问题的意见》（外专发〔2007〕108
号）
十、对擅自接收未履行完聘请合同者
的无聘请资格的单位，外国专家主管
部门要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等部
门及时进行查处。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审查要求，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合规性、完整性进行审查。3.决定责
任：做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工作
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完善“双随机、一
公开”工作机制，加强外国人来华工
作领域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
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机制。
6.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第四章

常用 无

聘用外国
人的用人
单位和外

国人






